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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0/2021_2022__E5_8A_A0_E

5_85_A5WTO_E5_c44_70668.htm 我国正对会计制度进行一系

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比现行的各行业会计制度有了较

大的改进，但尚未配套完善。目前，不分行业的《企业会计

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暂在股份有限公司小范围内

试行。本文试就会计制度中的风险防范问题作一些浅显的探

析，以推进新制度进一步完善，以便尽快在全国实行。 一、

对坏账损失的风险防范 坏账损失是生产经营中最常见的风险

，企业要首先加以防范。在确认坏账损失的时间上，国际会

计准则未作明确的规定。我国会计也应当允许企业根据实际

情况自主确定。例如，新制度规定“当年发生的应收款项不

能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第53条）。笔者认为，如果某自然

人债务人死亡，并确切证明债务人无财产继承人或无可供清

偿遗产的；如果确定证明非死亡、非破产原因的某债务人，

其收款费用超过应收账款的（如债务人逃亡或判刑等），即

使当年发生应收款项，也应当及时作为坏账损失处理，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金。 新制度取消了各行业会计确定坏账准备的

计提比例，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以往的经验、债务单位的实

际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予以合理估计。”笔者认

为在给予企业自主权的同时，也不能放任自流，否则会助长

经营无方的企业造成过多的坏账。而应规定一个大致的比例

：内资企业不超过5％。，外商投资企业不超过3‰。因为这

两个比例是税法明确规定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准予扣

除数。 新制度将计提坏账的范围从狭义的“应收账款”，扩



大为广义的“应收款项”，这是一个进步。但应收款项的内

容不仅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还应当包括所有商业承

兑汇票在内的应收票据余额（银行承兑汇票见票即付，除非

银行倒闭，一般不会出现坏账）和所有的预付账款。因为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信用业务越来越普遍。通过商业汇

票结算方式进行的企业间赊销业务越来越多，由此带来坏账

的可能性很大。通过商业承兑汇票结算账款，很容易出现坏

账。而且这种坏账一旦出现，其损失的款项往往是大宗金额

。在市场经济中，往往会出现预付货款后收不到货的现象，

也同样存在坏账的风险。新制度规定，“企业的预付账款，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或者因供货单位

破产、撤销等原因已无望再收到所购货物的，应当将原计入

预付账款的金额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

”“企业持有的未到期应收票据，如有确凿证据证明不能够

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时，应将其账面余额转入应收账款

，并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笔者认为上述两点规定不妥。

因为对预付账款和应收票据形成坏账的条件规定得太苛刻。

既然预付账款“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已无望再收到所购货

物”，或“应收票据确有证据证明不能够收回或收回的可能

性不大”，就应当全额提取坏账准备，却需要分别转入其他

应收款和应收账款，再按其他应收款和应收账款规定的比例

计提坏账准备。可想而知，预付账款和应收票据计提坏账的

比例实在太小。因此笔者建议，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金的应收款项范围应当明确扩大为四项内容：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和应收票据中的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对

于坏账的账务处理现规定一律实行备抵法，这样更科学。但



却又规定“企业持有的未到期应收票据”出现坏账时，要求

“应将其账面余额转入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本人以为不必要转入应收账款，而应当直接冲销应收票据

，即：借记坏账准备，贷记应收票据，因为：（1）既然是尚

未到期的应收票据，就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银行办理贴现。

（2）列作坏账的未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并不是绝对的不能回

收，它仍有一定的回收可能性，只要在到期之前回收，仍然

应当作科目对转分录：借记应收票据，贷记坏账准备。否则

，应收票据账户结不平，也不符合账理。在备抵法下计提坏

账准备金时，除了选择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新制度应当

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鼓励推行应收帐款帐龄分析法。

因为账龄分析法更能准确客观地反映出现坏账的可能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